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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書(十)10:32~11:16信心的根源 

信心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之一，它是神的恩賜，不是出於人意；並非是抽象的觀念，而是

一種實質，信心使活在暫時虛幻的人，與永恆真實的神連接。信心可以只是一次的經歷，

也可以是持續不斷的擁有。聖徒因信得生，因信稱義，因信勝過試煉，也因信得著神在基

督裡所賜永遠的榮耀。信心的根源在於神，得著信心，就得著神所賜的恩福。希伯來書的

作者詳細地闡述信心的意義，也以聖經人物為實例，說明信心的實質和果效。 

 

一. 義人必因信得生〔希伯來書 10:32-39〕 

信心使我們得著屬天的生命，但信心也可能被奪去(路 22:31-32)，我們的生命便不再與神

相連。所以信心必須經過試煉才算完全，在試煉中持守信心，生命便能更加緊密與神相連，

使我們更深經歷各樣屬靈的福氣，更深認識耶穌基督，也對永生更有確據和把握。 

1. 追念往日：聖徒經歷神的恩典，若被世事纏繞，便忘了過去所經歷屬天的真實。所以，

要時時提醒自己追念神在自己身上的作為，不可忘了神的恩惠(詩 77:10)。 

a. 忍受大爭戰：聖徒蒙了光照，便脫離黑暗，進入光明。但仇敵要把過去屬黑暗的人

奪回(徒 26:18)，聖徒都要為真道〔信心〕打美好的仗(提前 6:12; 提後 4:7)。 

b. 成了戲景：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4:9也用了類似的話，聖徒在世上成了戲景，為主的

緣故成了眾人交相毀謗的目標。然而，這卻使我們得著天上的大賞賜(太 5:11-12)。 

c. 陪伴受苦難：「陪伴 koinonoi」就是有分於那些受苦的人，像基督體恤我們的軟弱，

對被捆鎖的人感同深受，和那些受苦難的人一同經歷，亦即有分於他們的受苦。 

2. 兩種產業：聖徒所盼望的不是在今生、屬地的產業，而是在天上，存留到永遠的產業。 

a. 地上的家業：聖徒在地上的家業是暫時的，都將朽壞，歸於無有，不必太在意。 

b. 更美的家業：聖徒在天上的家業卻是更美，永不朽壞的產業。這並非離世之後才能

得著，聖靈就是得基業的憑據，在基督裡，聖徒現在就能享受和經歷(弗 1:11-14)。 

3. 賞賜和應許：神的賞賜要努力、積極主動來得著；神的應許要忍耐、堅持到底得著。 

a. 得大賞賜：必須要有「勇敢的心」，就是「放膽、坦然無懼」，不是遮掩隱藏。我們

若在眾人面前勇敢為主作見證，主也必在父和使者面前認我們，賜大賞給我們。 

b. 神的應許：神的旨意是要用各樣的試驗來煉淨我們，使我們的信心經過試驗，就生

忍耐，忍耐也當成功，使我們成全完備(雅 1:3-4)，得著神所應許給我們的賞賜。 

4. 義人必因信得生：語出哈巴谷書 2:4，在新約被三次引用，指出因信稱義的道理。 

a. 信心不憑著行為(加 3:11)：屬血氣的人不能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，不是靠自己的

行為，而是什麼工都沒做的時候，因著信就白白稱義(羅 4:1-5)。 

b. 信心是神的恩賜(羅 1:17)：信心不是從人來，而是主發動，也由祂完成(來 12:2)。 

c. 信心要經過試煉(來 10:38)：稱義不是一次的信心經歷，而是持續不斷試煉的過程。

人都要需要信心，才能持續與神連接，至終勝過試煉，進到榮耀裡。 

5. 兩條道路：一次稱義，不就因此永遠稱義；一次失腳，不就因此永遠沉淪，在於我們

的心有沒有悔改轉向神(結 18:21-32)。因為祂是信心的源頭，也是聖徒永遠得救的根源

(來 5:9; 12:2)，與祂連接就永不失腳，有得救的確據；離了祂，就失去一切的恩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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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信心的實質意義〔希伯來書 11:1-3〕 

對世人而言，信心是抽象的觀念，在信的人而言，卻是一個實質。因為屬神的事，是超越

有形質的世界，不能用人的感官察覺，必須用心靈體會。信心是神的恩賜，讓屬血氣的人

能與屬神的事連接，使人認識那超越時空物質領域的神，得以在永恆生命的實體中經歷祂。

信心不能憑客觀理性的分析，而是藉著經歷信心之人的見證，傳遞屬靈生命。 

1. 信心的定義：信心是神的恩賜，讓活在肉身中屬世界的人，得以經歷永恆實質。它是

「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未見之事的確據」。雖然在現今時空領域與肉身感官似乎察覺不到

「信心」的存在，但在永恆的領域卻是實實在在，並且要存到永遠(林前 13:13)。 

a. 所望之事的實底：「實底」的原文 upostasis是「基礎」之意，也譯作「本體(來 1:3)」，

這字也用於證實所有權的文件和物品，如地契或抵押品。「信心」使所盼望的事物

成為實質，聖徒藉著「確實的信心(來 3:14)」，可得著神在基督裡所賜的應許。 

b. 未見之事的確據：「確據」的原文 elegxos，是「憑據、證據」之意，是法律用語，

表示被證實的事，有法定效力。雖然當下肉眼未曾看見，卻被認定如同看見的效力，

並得著證實。聖徒領受神的應許，雖然尚未應驗，卻如同已經看見了一般。 

c. 聖徒行事為人不是憑著眼見，而是憑著信心(林後 5:7)，不是因著眼前所發生的事

而產生信心，而是單憑神的話產生信任與信靠，並且深信不疑。 

2. 古人因著信：作者列舉舊約聖經中許多的信心偉人，他們的事被記載下來，成為信心

美好的典範。叫後世的人可以效法他們的信心，經歷神的美好應許。 

a. 古人因著信：自古以來屬神的子民都是「因著信」蒙神悅納與賜福，從亞伯開始，

「因著信」在本章出現了 18次。聖經不是寫給不信的人，而是寫給已經信的人，

讓他們從古人「因著信」的生命的經歷，使自己的信心得以堅固。 

b. 美好的證據：「證據」的原文 martureo就是「見證」的意思，這是法律用語，表示

他說的話都是確實的。古人對所盼望和未見之事因信而得著確實的證據。 

c. 聖經所記載的事都是為著後世的人，成為他們的鑑戒和學習的榜樣。聖經中的人物

不僅以他們的生命見證自己的信心，也見證神的信實(提後 2:13)。 

3. 我們因著信：沒有人看見過世界的起源，必須藉著信心，相信神的話，就能知道世界

是神造的。世人對世界的認知是藉著自然定律，聖徒是因著信心和神的話來認知這世界。 

a. 神的話：聖徒因信成為神的子民，這信是從基督的話來的(羅 10:17)，便對神的話

有信心，相信神創造天地(創 1:1)，祂說有，就有；命立，就立(詩 33:9)。 

b. 諸世界：原文 aion，指一切時空的總和，包括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能看見，不能

看見的(西 1:16; 啟 5:13)，都是藉著神的話造成的(來 1:2; 約 1:1-3)。現今世界都是

暫時的，都要漸漸滅沒(詩 102:25-26)，但祂的話卻是永遠長存的(彼前 1:25)。 

c. 顯然之物就是現今的世界，這些必須有一個起因，而這起因就是神；祂使無變為有

(羅 4:17)，從虛空混沌中創造天地，定下自然法則。藉著神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曉得

神的永能和神性(羅 1:20)。信心使我們與神連接，知道永恆的事和看不見的世界。 

d. 顯然之物只是暫時的，都要成為過去，成為虛空，如起初是虛空混沌一樣(創 1:2)。

顯然之物雖然都是有形質的，但也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有神手中工作的痕跡，自然就

反映天上永恆的實質。聖徒藉著信心，就能脫離屬地的虛空，看到在神裡面的永恆。 



- 39 - 

三. 亞當子孫的信心〔希伯來書 11:4-7〕 

創世記記錄遠古時代的人物，除亞當之外，較有名的有亞伯、以諾，和挪亞。希伯來書的

作者以他們為例子，指出他們都是「因著信」而討神的喜悅；他們也「因著信」，在所處的

時代中，活出與眾不同的生命。不同時代的人，不同的環境，神賜下不同的信心，但屬靈

原則都是一樣：他們都是藉著信心，生命便與神連接，領受神所賜各樣的恩典和祝福。 

1. 亞伯的信心：向神獻祭的信心。因著亞當犯罪，神與人的關係破裂，獻祭就是向神獻

禮物，禮物若被收下了，關係就可以恢復。亞伯因著信，他所獻的就蒙神悅納，這信心

流傳至今，對後世的人說話。舊約和基督的獻祭，就是反映亞伯向神的獻祭。 

a. 亞伯的獻祭：頭生的羊羔和脂油，把最好的獻給神，顯明他對神奉獻的心意，這樣

的奉獻蒙神悅納。神要我們盡心、盡性、盡力，毫不保留地愛祂(申 6:5)。 

b. 該隱的獻祭：該隱獻地裡的出產，是他靠勞力(創 3:17-19)，表示是憑自己的行為，

但神不悅納該隱和他的行為(創 4:7)，所以也不悅納他的供物(彌 6:6-8)。 

c. 亞伯因著信：神不要亞當穿自己用無花果樹葉編做的裙子，而給他穿上皮衣，亞伯

從神的作為去思想神的心意，就得著信心，獻上神所悅納的供物。 

2. 以諾的信心：與神同行的信心。以諾是「奉獻」的意思，該隱的兒子也叫以諾。該隱

向神奉獻不成，便將其一生奉獻給兒子，為他造座城(創 4:17)。但這位與神同行的以諾

卻是亞當的七世孫(創 5:21-24)，他也預言末世主要與千萬聖者降臨(猶 14-15)。 

a. 與神同行：以諾 65歲起，與神同行 30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他沒有被屬世的責任

捆綁，卻奉獻一生，與神同心(摩 3:3)，以神的事為念，不為自己活。 

b. 被神取去：當時的人都活到八、九百歲，以諾 365歲，沒有再活五、六百年，不必

經歷死亡，神就直接把他接到天上，印證神喜悅以諾。當時人活得長，並非祝福，

而是咒詛，勞苦操作，不得安息〔安慰〕(創 3:17-18; 5:29)。 

3. 討神喜悅的信心：信心使人與神連接，沒有信心，便與神失聯。神的兒子來了，為要

尋找、拯救失喪的人(路 19:10)，使他們得著永生。神並不喜悅惡人死亡，惟喜悅惡人

轉離所行的道而活(結 33:11)。一個罪人悔改，被尋回，在天上要為此歡喜(路 15:7, 10)。 

a. 相信神的存在：神是創造萬有的主，從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(羅 1:20)；聖徒因著自

我的存在，便確信有神存在(出 3:14)，並且祂與自己有關係(來 4:13)。 

b. 相信神會獎賞：各樣的恩賜和賞賜都是從神來(雅 1:17)，有了祂就有一切的賞賜。

我們尋求神，祂必被我們尋見(路 11:9-13)，得享在神裡面豐盛的賞賜。 

4. 挪亞的信心：畏懼審判的信心。挪亞時代的人罪惡很大，神指示挪亞祂要用洪水將人

從地上除滅。神又指示挪亞要造方舟，讓審判臨到時，有避難藏身的所在。挪亞一生中

傳審判的信息，但人不聽，只有挪亞一家八口得救(彼後 2:5; 太 24:37-39)。 

a. 相信神的話：挪亞相信神的警告，為將來未見的審判起了敬畏的心。耶穌也警告末

世的審判，要門徒警醒預備(太 24:36-44)，並查驗他們的信心(路 18:8)。 

b. 遵行神命令：挪亞忠心順服神，花了 100年的時間造方舟，到挪亞 600歲時，洪水

便臨到。我們知道神的意思，還要順著祂的意思行(路 12:41-48)。 

c. 全家都得救：得救的條件除了「相信」，還要「順服」。不信基督的人，必被定罪(約

3:18)；基督且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(來 5:9)。 



- 40 - 

四. 亞伯拉罕的信心〔希伯來書 11:8-16〕 

亞伯拉罕是聖經重要人物之一，最先被譽為「因信稱義(創 15:6; 羅 4:3)」和「信心之父」。

他不僅作神舊約的子民以色列人的父，也作神新約的子民基督徒的父，都是神的憑著應許

作亞伯拉罕的子孫(羅 9:8; 加 4:28)。基督徒因信基督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是照著應許

承受產業的(加 3:29)，並且跟隨亞伯拉罕的腳蹤行，並且效法他信心而行(羅 4:9-12, 16)。 

1. 離開父家的信心：神在萬民中先揀選一人回應祂的呼召，不再跟隨世界，而是跟隨神，

這人就是亞伯拉罕(賽51:2)。使神的祝福不僅臨到亞伯拉罕，也臨到萬國萬民(創12:1-3)。 

a. 蒙召：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當亞伯拉罕順命而行，便是信心的

第一步，雖不知道眼前的道路如何，只要跨出腳步，神便會一路帶領。 

b. 寄居：當亞伯拉罕到了神所應許要給他的迦南地，那地早已有人居住，他只好成為

寄居的人。但他因著信，便不回頭，欣然居住帳棚，等候神的應許實現。聖徒活在

世上，也是居住帳棚，等候神所預備在天上永存的房屋(林後 5:1-5)。 

c. 盼望：亞伯拉罕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但他等候神所預備有根基的城；不是憑眼見，

而是憑著信心(林後 5:7)，看見那永遠存留在天上的產業(彼前 1:3-5)。 

2. 使無變有的信心：神應許亞伯拉罕要成為大國，要把迦南地賜給他的後裔，並使他的

後裔極其繁多(創 12:2, 7; 13:16)。亞伯拉罕直到一百歲，才得著神所應許的那位兒子。 

a. 過了生育之年：亞伯拉罕 99歲時，撒拉也已年近 90歲，生育已經斷絕。但神啟示

亞伯拉罕祂是「全能的神」，他便憑信心領受，神又讓他們改名為多國之父與多國

之母(創 17:1-6, 15-16)。他們所信的神就是「使無變為有的神(羅 4:17-21)」。 

b. 子孫極其繁多：神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子孫將如天上的星、海邊的沙(創 13:16; 15:5)，

無法數算。神是萬靈的父，祂本來可造多人，但祂藉著一人，為要得著敬虔的後裔

(瑪 2:15)。就如神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(徒 17:26)，顯明神的全能。 

3. 望見遠處的信心：亞伯拉罕祖孫三代終其一生沒有得著應許之地，他們所擁有的只是

麥比拉洞的墳地(創 49:29-33)，他們的後裔寄居埃及，不知何時才能回迦南地(創 50:24)。 

a. 存著信心死：神賜的信心不受時空的限制，也不拘限於現今的得失。即使從屬世的

角度看是失敗者，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但從永恆來看卻是蒙福的人。 

b. 在世作客旅：客旅是寄居的，暫時作客的。聖徒的家鄉不在這世上，而是在天上；

不是暫時作客的，而是永遠為家；不是看眼前的，而是看到遠處。 

c. 更美的家鄉：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傳給他的子孫們，信心使他們顧念的不是眼前的

家鄉，而是更美的家鄉，就是所看不見的永遠的榮耀(林後 4:16-18)。 

4. 作神子民的信心：神稱自己是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因神與他們有

「立約」的關係(出2:24; 3:6)，他們是神的子民，與永生的神一同永遠活在天上(太 22:32)。 

a. 神稱呼自己：神是自有永有的(出 3:14)，意思是祂不受任何限制。名字代表限制，

但神與亞伯拉罕祖孫立約，就限制自己，讓祂成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。 

b. 留名在天上：信靠神的人必不致羞愧(彼前 2:6)，神也不以他們為恥(來 2:11)。將來

在天國，神的子民要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(路 13:28-29)。 

c. 預備一座城：神為祂子民預備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(來 12:22-24)，只有

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(啟 21:27)，進到永遠的榮耀裡去。 


